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
式购买上海新昇晶投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新昇晶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新昇晶睿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少数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25年9月12日召
开 2025年第 15次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对公司本次交易的申请进行了审
议。根据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25年第15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本次会议的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

信息披露要求。
本次交易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

完成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
况，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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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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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2、召开时间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2)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和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公司会议室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 汪东颖先生6、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星期一）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24人，代表股份

数为649,776,5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1624%。截至2025年9月8日，本公司共有股东人
数 49,392名，其中机构股东人数 4,618名，个人股东人数 44,774名（不包含融资融券股东人
数）。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10,101,41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50%。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2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39,675,1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0274%。4、中小投资者情况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
（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423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239,682,6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027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7,4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5%；
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42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39,675,1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7.0274%。5、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1.1《选举汪东颖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621,894,5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1,800,6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671%。
根据表决结果，汪东颖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2《选举曾阳云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625,059,4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19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4,965,5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876%。
根据表决结果，曾阳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3《选举孔德珠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625,503,2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26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5,409,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727%。
根据表决结果，孔德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4《选举汪永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623,613,1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97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519,2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841%。
根据表决结果，汪永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5《选举孟庆一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619,660,8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36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09,566,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4352%。
根据表决结果，孟庆一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2.1《选举郑国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620,024,4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42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09,930,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869%。
根据表决结果，郑国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2《选举肖永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618,340,1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16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08,246,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842%。
根据表决结果，肖永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3《选举汪国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619,729,0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37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09,635,1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4636%。
根据表决结果，汪国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3、审议通过了《关于职工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48,968,5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56%；反对 555,33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弃权25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8,874,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29%；反对555,3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7%；弃权2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4%。4、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资本变更、增加经营范围、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
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49,061,2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99%；反对 455,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弃权259,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8,967,3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6%；反对45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0%；弃权25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5.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4,123,4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59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24,029,5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692%。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3,352,2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7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23,258,3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47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5.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3,338,6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7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23,244,7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418%。5.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4,148,6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59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24,054,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797%。5.5《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4,157,1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59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24,063,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33%。5.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4,158,6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59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24,064,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39%。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8,305,9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2347%；反对 11,407,1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55%；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8,212,0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143%；反对 11,407,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93%；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吴伟涛、梁嘉怡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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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了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为保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工作的
正常进行，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会议通知于当日以口头及通讯方式向全
体董事送达，并于2025年9月12日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九名，九名董事参与了表决。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汪东颖先生主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豁免董事会通知时限
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汪东颖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各

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选举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并批准各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召集人）如下：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汪东颖先生担任，委员由孔德珠先生、程仪玲女

士、孟庆一先生、汪国有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肖永平先生担任，委员由曾阳云先生、汪国有先

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郑国坚先生担任，委员由汪永华先生、肖永平先

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汪国有先生担任，委员由程仪玲女士、郑

国坚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汪东颖先生担任，委员由孔

德珠先生、汪永华先生、程仪玲女士、郑国坚先生、汪国有先生担任。
以上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召集人）及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同意聘任孔德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剑洲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尹爱国先生担任公司技术负责人。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磊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
同意聘任武安阳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武安阳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756-3265238/6258880
传 真：0756-3265238
邮 箱：sec@ggimage.com
通讯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B区
邮 编：519060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晨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九、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谢美娟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谢美娟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756-3265238/6258880
传 真：0756-3265238
邮 箱：sec@ggimage.com
通讯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B区
邮 编：519060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5-073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了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5名和
独立董事3名，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公告编号：2025-063），共
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召集人）和委员，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
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包含1名职工代表董事的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

董事3名，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汪东颖先生（董事长）、曾阳云先生、孔德珠先生、汪永华先生、孟庆一先生、

程仪玲女士（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郑国坚先生（会计专业人士）、肖永平先生、汪国有先生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公司董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一。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召集人）汪东颖先生，委员：孔德珠先生、程仪玲女士、孟庆

一先生、汪国有先生；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召集人）肖永平先生，委员：曾阳云先生、汪国有先生；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召集人）郑国坚先生，委员：汪永华先生、肖永平先生；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召集人）汪国有先生，委员：程仪玲女士、郑国坚先

生；
公司董事会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委员会：主任（召集人）汪东颖先生，委员：孔德珠先

生、汪永华先生、程仪玲女士、郑国坚先生、汪国有先生。

以上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召集人）及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孔德珠先生
副总经理：张剑洲先生
技术负责人：尹爱国先生
财务负责人：陈磊先生
董事会秘书：武安阳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详见附件二。
董事会秘书武安阳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四、公司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情况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李晨女士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详见附件三。
五、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证券事务代表：谢美娟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详见附件四。
证券事务代表谢美娟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

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六、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756-3265238/6258880
传 真：0756-3265238
邮 箱：sec@ggimage.com
通讯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B区
邮 编：519060
七、任期届满离任人员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唐天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

各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且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日，唐天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张剑洲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仍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截
至本公告日，张剑洲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011,400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计
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216,000股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鉴于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后，吴俊中先生、夏月霞女士、唐
向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夏月霞女士、唐向东先生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
公告日，吴俊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81,077股股份；夏月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90,000股股份，间
接持有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137,700股股份；唐向东先生未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176,300股股
份；上述人员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离任人员所持有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一：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简历1、汪东颖先生，196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珠海纳思达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总裁、珠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现任珠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极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本公司董事长。

汪东颖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珠海赛纳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与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曾阳云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汪东颖先生直接持有公司41,730,879股股份。
汪东颖先生间接持有珠海恒信丰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丰业”）40.73%股权，恒

信丰业持有珠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赛纳”）60.75%股份；汪东颖先生持有珠海
艾派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投资”）31.8%股权，艾派克投资持有Apex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66.88%股权，Apex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持有珠海赛纳3.72%股
份；同时，汪东颖先生持股40.73%的恒信丰业持有逸熙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熙国际”）36.67%股权，逸熙国际持股86.24%的SEINETECHNOLOGY LIMITED持有珠海赛纳31.42%股
份；珠海赛纳持有公司28.84%股份，故汪东颖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汪东颖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汪东颖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2、曾阳云先生，196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
司总经理、珠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极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非独立董事、本公司非独立董事。

曾阳云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与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汪东颖先生为一致行动
人，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曾阳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4,256,805股股份。
曾阳云先生间接持有珠海恒信丰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丰业”）29.63%股权，恒

信丰业持有珠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赛纳”）60.75%股份；曾阳云先生持有珠海
艾派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投资”）24.6%股权，艾派克投资持有Apex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66.88%股权，Apex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持有珠海赛纳3.72%股
份；同时，曾阳云先生持股29.63%的恒信丰业持有逸熙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熙国际”）36.67%股权，逸熙国际持股 86.24%的 SEINE TECHNOLOGY LIMITED持有珠海赛纳 31.42%
股份；珠海赛纳持有公司28.84%股份，故曾阳云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曾阳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曾阳云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3、孔德珠先生，196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珠海格之格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珠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高级副总
经理。现任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孔德珠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孔德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6,995,638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计划之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436,800股股份。

孔德珠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孔德珠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4、汪永华先生，1970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本公司常务高级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非独立董事。

汪永华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汪永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178,700股股份。

汪永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汪永华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5、程仪玲女士，198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2006年迄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
本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企划部总监。

程仪玲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仪玲女士直接持有公司45,407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计划之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91,700股股份。

程仪玲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程仪玲女士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6、孟庆一先生，198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北京邮电大学通信工程专业
学士，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硕士。2013年4月至2021年6月，先后在国家开发银行资金
局、人事局（党委组织部）工作。现任华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业务二部资深主管，极海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本公司非独立董事。

孟庆一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孟庆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孟庆一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孟庆一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7、郑国坚先生，1979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会计学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经

济金融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会计学系副主任、副院长，中
山大学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中山大学发展规划办办公室预算管理处处长、教授。现任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广东省会计学会副会长、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郑国坚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国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郑国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郑国坚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郑国坚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所兼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未超
过3家，连任时间未超过六年。

8、肖永平先生，1966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讲
师、副教授、教授、副院长、院长。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
际法治研究院院长、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肖永平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肖永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肖永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肖永平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肖永平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所兼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未超
过3家，连任时间未超过六年。

9、汪国有先生，1965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华中理工大学图像
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智能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多谱
信息处理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珠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华
中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智能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信息融合学会
委员、湖北省宇航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微机专委会委员、湖北省行政区划与地名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汪国有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汪国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汪国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汪国有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汪国有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所兼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未超
过3家，连任时间未超过六年。

附件二：第八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孔德珠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简历详见“第八届董事会成员”。
2、张剑洲先生，1967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麦格磁电（珠海）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珠海莱茵柯电子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珠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珠海横琴格之格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张剑洲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剑洲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011,400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计划之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216,000股股份。

张剑洲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张剑洲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尹爱国先生，1968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就职于珠海东大电子工业公
司、珠海高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极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曾任珠
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技术负责人。

尹爱国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尹爱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17,600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计划之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189,200股股份。

尹爱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尹爱国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陈磊先生，198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曾任珠海赛纳科技有
限公司财务部主管，耗材事业部财务部副经理、财务中心副经理、财务中心副总监。现任珠海
市拓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珠海中润靖杰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陈磊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31,300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计划之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77,500股股份。

陈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陈磊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武安阳先生，1984年3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极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办，本公司证券部，2017年3月至2022年5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董事会
秘书。

武安阳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武安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78,105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计划之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62,600股股份。

武安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武安阳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武安阳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条
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审核无异议。

附件三：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李晨女士，1986年2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本公司总裁秘书、企划部经理、企划

部副总监。现任本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李晨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晨女士直接持有公司26,422股股份。
李晨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李晨女士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晨女士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
责的要求。

附件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谢美娟女士，1988年12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曾就职于本公司人力资源部，2015年至今就职于本公司证券部，现任本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

谢美娟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谢美娟女士直接持有公司7,499股股份。
谢美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经查询，谢美娟女士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谢美娟女士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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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湖南证监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资本聚
三湘 楚光耀新程一一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明
会”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
9月19日（星期五）14:0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至2025年半年度业绩、
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
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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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进展阶段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长沙奇安麒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募集失败□未能完成备案登记□提前终止□发生重大变更√其他：产业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
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目前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人湖南省金芙蓉科创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内部正就合伙协议部分条款的变更
进行审批，具体实施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一、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概述
2024年8月28日，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
的议案》，公司与奇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奇麟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
南湘江新区引导三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孚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
长沙市科技成果转化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长沙奇安麒麟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基金”或“合伙企业”），围绕国家网络空间安
全与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投资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产业基金初始认缴规模为人民币3
亿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1亿元，占总出资比例的 33.33%。
该合伙企业已完成工商登记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手续，取得《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证明》，基金编码：SAVZ2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30日、2024年12
月19日及2025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南麒麟信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湖

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4-081）及《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2025年 8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进展的议案》，同意产业基金新增两
名有限合伙人，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增至5亿元（公司认缴出资额不变，出资比例由33.33%
调整至20%），并对原合伙协议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专业
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

二、本次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通知，产业基金相关投资人已完成合伙协议的签署，并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最新《营业执照》，
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长沙奇安麒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E7547M1R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成立日期：2024年12月16日
5.出资额：伍亿元整
6.执行事务合伙人：奇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鹏飞）
7.主要经营场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188号湘江基金小镇 2栋 2层

204-636房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合伙人基本情况：截至目前，合伙企业由8个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其中普通合伙人2
人，有限合伙人6人。具体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伙人名称

奇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奇麟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青城孚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湖南湘江新区引导三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市科技成果转化天使投资引
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省金芙蓉科创引导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合伙人性质

普通合伙人、基金管
理人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一

出资
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一

认缴出资额

500

500

10,000

7,000

6,000

6,000

19,000

1,000

50,000

认 缴 出 资 比
例

1%

1%

20%

14%

12%

12%

38%

2%

100%

实缴出资额

200

200

4,000

2,800

2,400

2,400

0

0

12,000

实缴出资比例

40%

40%

40%

40%

40%

40%

0

0

24%

三、截至目前与专业机构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1

合计

首次披露日期

2024年8月30日

投资标的名称

长沙奇安麒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进展阶段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

投资金额
（万元）

10,000

10,000

四、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人湖南省金芙蓉科创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内部正在就合伙协议部分条款的变更进行审批，具体实施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
切关注产业基金的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海龙”或“公司”）股份 88,050,247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19%）的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5,
919,33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00%）。若计划减持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详情如下 :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拟减持股东名称：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持有公司股份的总数量为88,050,24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1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为进一步聚焦主业，回收资金用于纺机主业发展。
2．减持股份来源：通过参与2012年恒天海龙破产重整司法划转获得的股份。
3．拟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拟减持25,919,33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3.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连续90个自然日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连续90个自然日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10月15

日-2026年1月14日）。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在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中指出“中国恒

天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若计划减持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
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最终决定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以及具体减持期间和减持比例，存在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等减
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

2．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
减持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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